
2021 年江汉区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
政协建议案、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方案

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委员提案（以下简

称“议提案”）的办理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政府及其

工作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做好人大政协议提案办理工作，

对于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升政府效能，凝聚各方

智慧力量，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全

面做好 2021 年人大政协议题案办理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区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区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期间，共收

到人大政协议提案 203 件，其中：

（一）区人大议案 1 件：关于加强江汉区基层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案；

（二）区人大建议 102 件；

（三）区政协建议案 1 件：关于“后疫情时期加快健康江汉

建设”的建议案；

（四）区政协提案 99 件。

此外，区政府还承担省、市“两会”议提案和闭会期间市、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



二、责任分工

（一）关于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和省市政协提案的办理。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根据建议和提案的内容，按照归口办理的原则，拟

定承办单位。

（二）关于区人大议案和区政协建议案的办理工作。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将区人大议案和区政协建议案的办理任务进行责任

分解，明确其各自的主办、会办单位。主办单位受区人民政府委

托，统筹负责议案、建议案的办理工作，组织各会办单位做好具

体落实工作。各会办单位要密切配合，在主办单位的统筹下，完

成好各自承担的办理任务。

（三）关于区人大代表建议和区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会同区人大代工委、区政协提案委，根据建议和提

案的内容，按照归口办理的原则，拟定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并交

办，主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办理责任人。

三、办理要求

（一）强化领导，压实责任。各承办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将议提案办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与业务工作同

部署、同考核；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健全“主要领

导审核把关、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能科室承办落实”的工作责

任制，运用好督办、通报、反馈等机制，确保议提案办理工作规

范高效。

（二）明确目标，提高质效。各承办单位要以提高“三率”



（办复率 100%、走访率 100%、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 95%以上）

为目标，强化工作措施，狠抓办理落实，努力提高办理工作质量。

各承办单位要在办理前主动联系代表、委员，了解议提案提出的

本意和具体建议；办理中勤走访、多联系，与代表、委员面对面

交流协商，深化办理举措；办理完毕后要及时将办理结果向代表、

委员进行反馈。对于在办理过程中因条件所限，暂不能或不能全

部解决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向代表、委员进行说明解释，争取代

表、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三）严格时限，按时办结。各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时限要

求办理答复；其中，省、市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和区人大建议

应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前全部办理答复，区政协提案应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前全部办理答复，并按有关要求进行公示。闭会期

间的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应于交办后 3 个月内全部办理答复。

各承办单位要提早安排，认真谋划，务必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办理

任务。

（四）加强协作，有序推进。各承办单位要严把承办、催办、

审核、答复和总结关口，讲求办理时效，提高办理质量。凡代表

建议和委员提案涉及几个部门共同办理的，主办单位要发挥牵头

作用，主动与会办单位联系，共同研究、制订方案、协商办理；

会办单位要从工作大局出发，全力配合、积极参与。对办理结果，

主办单位要认真吸纳协办单位意见，汇总整理后函复代表或委

员。在议提案办理工作结束后，各承办单位要及时总结经验，推



动办理质量不断提升。

（五）跟踪问效，强化督查。区政府督查室要充分发挥协调

督办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与各承办单位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

区人大代工委和区政协提案委对办理工作的支持，充分运用办理

通气会、提办现场会等多种方式，共同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组

织开展好议提案办理情况跟踪督办和“回头看”检查，对各承办

单位办理情况适时进行通报，推动全区议提案办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


